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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大智慧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601519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6-042 

 

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上海视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

 
 

 

 

为了进一步完善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公司或大智慧”）互

联网业务布局，经研究决定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公司全资孙公司上海视吧文化传媒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视吧传媒”）增资 9,000 万元，增资完成后，视吧传媒注

册资本由 1,000 万元增加至 10,000 万元，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视吧传媒 90%

股权，上海大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信息科技”，系大智慧全资子

公司）持有视吧传媒 10%股权。 

2016 年 7 月 11 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对上海视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。本次增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

审议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。 

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。 

一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上海视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； 

2、法定代表人：王玫； 

3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00 万元； 

4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； 

5、注册地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428 号 1 号楼 1202 室； 

6、经营范围：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，影视策划，文艺创作与表演，设计、

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各类广告，电子商务（不得从事金融业务），企业营销策划，

图文设计制作，承办展览展示，会务服务，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及销售，从事计

算机软硬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，投资咨询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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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股权关系： 

信息科技持有视吧传媒 100%股权。 

8、视吧传媒主要财务数据 

视吧传媒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财务指标 2016年3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

资产总额  9,034,630.28 9,239,378.79 

负债总额  0.00 0.00 

净资产  9,034,630.28 9,239,378.79 

营业收入  0.00 0.00 

净利润  -204,748.51 -760,621.21 

注：2016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；2015 年度财务报表经审计。 

 

二、视吧传媒设立以来的运行基本情况 

上海视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（原名上海申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）设立于 2015

年 4 月，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大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设立，主要作为大

智慧网络视频业务的运行主体。 

2016 年 4 月，大智慧推出全新业务模式“大智慧视吧平台”，主要为用户提

供实时/专业/规范的视频服务，开创“知识分享”视频社交平台。 

三、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

公司以自有资金对视吧传媒增资 9,000 万元，增资完成后，视吧传媒注册资

本由 1,000万元增加至 10,000万元，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视吧传媒 90%股权，

信息科技持有视吧传媒 10%股权。如下图： 

 

股东名称 
增资前注册

资本（万元） 

持股比

例% 

增加注册资

本（万元） 

增资后注册资

本（万元） 

持股比

例% 

上海大智慧股

份有限公司 
0 0 9,000 9,000 90 

上海大智慧信

息科技有限公
1,000 100 0 1,000 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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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

合计 1,000 100 9,000 10,000 100 

本次增资主要用于视吧传媒人员扩充、广告宣传、系统开发与运行维护等资

金需求。 

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实施视吧传媒增资事项，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视吧

传媒增资资金到位进度。 

四、视吧传媒增资对公司的影响： 

1、对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影响 

本次增资完成后,公司旗下的互联网视频业务及资源将得到进一步的整合，

有助于大智慧为核心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，将较大提升视吧传媒的资金实力

和业务承接能力，及其市场竞争能力，并将进一步促进视吧传媒的快速发展。 

2、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

“大智慧视吧平台”前景广阔，但目前尚在业务培育期，广告、人员、设备

等前期投入成本较多，而随着各类直播平台不断涌现，行业竞争趋于激烈，该业

务未来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存在不确定性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


